
臺南市政府交通局退還移置費暨保管費申請書 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申請人（原移置費暨保管費繳款人）資料 

申請人 

姓 名 
 

身分證

字 號 
 電 話  

地 址  

車輛資料 

車 牌

號 碼 
 

車 主 

姓 名 
 

申請人與車

主之關係 
 

移置費暨保管費資料 

收 據

號 碼 
 

違 規

日 期 
 

領 車

日 期 
 

申請退費金額(新臺幣) 移置費         元，保管費        元，合計         元 

業務單位審核(由承辦人填寫) 

檢附 

文件 

□申請人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。 

□車主行車執照影本。 

□移置保管費收據正本。 

□舉發或裁決機關同意撤銷原舉發案文件影本。 

□存摺影本。 

審 查

意 見 

□ 一、陳情案件經同意免罰 

□ 二、其他（如以下說明） 

說明欄  

領據 

領據 

  茲收到退還移置費、保管費共計 

新台幣    萬     千     百    拾    元整 

具領人：          簽章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

匯入帳戶 

金融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切結 
申請人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式或虛偽不實之證明文件申請者，須負全部法律責任，

所得之款項亦須歸還本局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 


